关于提升我区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服务能力的建议

一、背景及问题分析
[bookmark: _GoBack]近年来，随着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，劳动关系日益复杂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。尽管我区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方面取得一定成效，如我区已有6家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获评市级金牌调解组织，但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劳动关系，现有调解组织的调解能力亟需提升。具体表现在：调解组织的覆盖面不够广、缺乏专业的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，从而导致调解的专业性、权威性不足、信息化水平不高，有待进一步加强调解效率和提升群众满意度。
从目前我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现状来看，自2021年淄博市开展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金牌调解组织评选活动以来，淄川区共有6家调解组织获评市级金牌调解组织，分别为4家街镇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、1家企业调解委员会和1家区级调解委员会。金牌调解组织的年度调解成功率一般均能达到65%以上，但仍有部分案件因调解不及时、调解方案不合理等各方面原因导致调解失败，从而进入劳动仲裁或司法诉讼程序，增加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和社会的司法负担。
二、建议
一是扩大调解组织的覆盖面。进一步加大对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，在全区范围内建立更多专业的调解组织和调解队伍。特别是在工业园区、大型企业、商业街区等劳动人事争议高发的区域设立调解机构，确保劳动者在发生争议时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调解服务。
二是提升调解的专业性和权威性。加强对调解员的培训和管理，通过聘请专家授课、开展专业讲座、观摩优秀调解案例等多种形式，进一步提高调解员的专业素质和调解技巧。同时，积极吸纳法学专家、对口律师、法务从业人员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等具有专业力量的人才充实兼职调解员队伍，从而提升调解的专业性和权威性。
三是强化调解员队伍建设。落实“以案定补”等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工作激励和约束机制，稳定调解员队伍，优化调解员队伍结构，建立调解员定期培训制度，制定培训计划，加大培训力度，不断提高调解员政治素质、业务能力和调解技巧，努力在各调解组织锻造出一支公道正派、联系群众、热心调解工作的高素质、高能力的调解队伍，推动预防调解工作向纵深开展。
四是推进调解工作的信息化建设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推进调解工作的信息化、智能化水平。通过建立电子工作台账、开发调解信息系统等方式，实现调解工作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和高效化。同时，加强与仲裁机构、人民法院的信息互联互通互享，推动调解与仲裁、诉讼的有效衔接、进而提质增效，为高质量调解注入强大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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